
【裁判字號】103,金,15

【裁判日期】1040520

【裁判案由】解任董事職務

【裁判全文】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金字第15號

原　　　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許德勝律師

　　　　　　王尊民律師

複　代理人　莊毓宸律師

被　　　告　梁伯榮　

　　　　　　許世弘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郭立婷律師

　　　　　　余宗鳴律師

被　　　告　台灣奧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1　 人

法定代理人　許世弘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陳鼎駿律師

複　代理人　呂紹宏律師

訴訟代理人　游弘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解任董事職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04 年4 月2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梁伯榮、許世弘係台灣奧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

   公司）董事及董事兼董事長。訴外人林泰榮明知被告公司本

   業經營不善，惟其為上櫃公司，若取得公司經營權，可在公

   司股價抬高後出售股票獲利，遂由訴外人黃耀南代理林泰榮

   與被告公司前董事長張知仁簽約購買其所有之被告公司股權

   。另一方面，訴外人林泰榮與曾永信、沈慶德、陳榮昌、黃

   耀南及被告梁伯榮、許世弘等簽訂出資購買被告公司合作意

   向書，確認進行炒作被告公司股票事宜，並由訴外人林泰榮

   於101 年10月9 日被告公司董事會全面改選時，安排訴外人

   沈慶德、陳榮昌及被告梁伯榮分別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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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人及總經理；同時創造並逐步釋出如101 年11月6 日決議

   通過私募500 萬股、決議轉投資綠色能源及生醫材料產業、

   以及於101 年11月14日被告公司與元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元鴻公司）簽訂購買該公司百分之40股權之買賣協

   議書等足致他人誤信為利多之題材，使被告公司股價可以順

   利炒高。實則林泰榮集團於101 年8 月間向訴外人張知仁協

   商購買被告公司股權及經營權時，即共謀商議由林泰榮取得

   四席董事席次、由林泰榮指定之董事席次擔任董事長；並於

   取得經營權後，由被告公司董事會於101 年11月6 日決議轉

   投資綠色能源及生技產業、同年11月14日決議通過購買元鴻

   公司百分之40股權及102 年1 月11日決議購買明晶公司股權

   等前開股權買賣契約之交易內容。張知仁、林泰榮為該股權

   買賣契約之交易當事人，而被告梁伯榮及訴外人沈慶德均是

   受林泰榮指派擔任被告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則被告梁伯

   榮對被告公司董事會上開決議之議案，均具有利益衝突之利

   害關係，依公司法第206 條第3 項準用同法第178 條規定，

   本應基於利害關係迴避行使表決權，惟被告梁伯榮未依法迴

   避而仍參與前開議案之董事會決議。

(二)、訴外人林泰榮已取得被告公司之經營權並指派四席董事已如

   前述，林泰榮已可實質控制被告公司之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

   而具有實質控制權，同時林泰榮並擔任元鴻公司之董事長，

   則被告公司向林泰榮購買元鴻公司股權時，應屬於「關係人

   交易」而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3條及第14條規定辦理董事會決議程序並取得監察人之承認

   及評估交易條件之合理性；惟被告公司通過購買元鴻公司股

   權之董事會決議，並未依照資產處理準則辦理，被告梁伯榮

   違反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規定董事應忠實執行職務並以善良

   管理人注意，為公司及全體股東謀求最大利益之法律上義務

   ，且未依公司法第193 條、第206 條第3 項準用同法第178

   條之規定，違反資產處理準則及利害關係，應予迴避之規定

   。

(三)、被告梁伯榮與林泰榮集團等人於101 年10月1 日至102 年2

   月28日期間，使用本人或訴外人徐秋香（即被告梁伯榮之妻

   姐）及梁周秀子（即被告梁伯榮之母）等人頭戶名義共計12

   個證券交易帳戶，委託不知情之證券公司營業員或以網路下

   單方式，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低價賣出影響被告公司股價而有

   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禁止操縱股價犯罪之共同正犯，且

   均為證交法第171 條第1 項規定法定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犯罪，為重大違反證券交易法之不法行為，現於臺灣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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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刑事庭審理中。被告梁伯榮擔任被告公司董事兼總

   經理，明知證交法第22條之2 及第25條有關內部人持股轉讓

   限制及持股變動申報之規定，仍利用人頭戶買賣被告公司股

   票，蓄意規避同法第22條之2 及第25條內部人持股轉讓限制

   及持股變動申報之義務，違反上市櫃公司董事之法令遵循義

   務，是為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

(四)、被告許世弘則先於於101 年10月1 日至102 年2 月28日期間

   與被告梁伯榮，訴外人林泰榮集團等人共同以人頭戶進行上

   開炒作被告公司股票、操縱被告公司股價之行為。後於102

   年4 月30日以訴外人林泰榮實質控制之興恆公司法人股東代

   表身份擔任被告公司董事，於明知林泰榮為元鴻公司負責人

   且已取得被告公司經營權，則被告公司於101 年11月6 日董

   事會決議購買林泰榮所持有之元鴻公司股權，應構成關係人

   交易且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應予迴避。然被告於102 年4 月30

   日起經補選擔任被告公司董事兼董事長時，對前開董事會決

   議瑕疵及處理程序之欠缺視而不見，掩飾上開不法實情並繼

   續保留自己售股之利益，而未善盡職責積極補正前開董事會

   決議瑕疵並要求依法辦理，視一己利益優先於公司及全體股

   東之利益，違背董事忠實義務及法令遵循義務甚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梁伯榮、許世弘上開行為違背董事忠實義務

   及法令遵循義務並視私人利益為優先，無視公司及全體股東

   權益之維護，顯有不適任台灣奧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或董

   事長之情，應予解任其董事職務。職是，本件符合證券投資

   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上市或上

   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

   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之法定裁判解任事由。是原告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得依同條項第2

   款之規定提起本件解任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梁伯榮、許

   世弘擔任被告台灣奧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告答辯：

(一)、被告梁伯榮辯稱：原告起訴請求解任被告梁伯榮、許世弘等

   董事職務，乃依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2 年偵字第18

   324 號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並據此認定被告二人不適任被

   告公司董事職務，惟該二人並無起訴書所指之犯罪行為，更

   遑論該刑事案件仍繫屬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全案尚

   未確定，原告僅以刑事起訴書片面認定，逕主張其二人有「

   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並認定被告不適任董事，卻未具體說

   明被告等在「執行業務上」有何不適任董事之情形，明顯有

   舉證未盡之處。又被告梁伯榮並無原告所指不適任被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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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之情事。蓋被告公司決議轉投資皆是本於公司治理原則

   審慎評估投資議案，梁伯榮亦是經過合法股東會選任而擔任

   被告公司董事，原告所指「股權買賣契約書」是由訴外人林

   泰榮與張知仁簽訂，與梁伯榮無關；梁伯榮亦無違背資產處

   理準則之規定，蓋林泰榮僅為一般投資人，對被告公司並無

   控制能力，故被告公司向林泰榮購買元鴻公司股權時非屬關

   係人交易，且被告公司董事會決議轉投資前，皆有先委請專

   業鑑價公司評估並經審慎討論，一切程序悉依法律規定辦理

   。原告所指林泰榮對被告公司有實質控制權，梁伯榮就決議

   投資元鴻、明晶公司為關係人交易而有害被告公司利益，均

   未舉證說明，不應逕謂梁伯榮有違背董事忠實義務之情。再

   者，梁伯榮亦無原告所指利用人頭帳戶買賣被告公司股票而

   違反證交法第155 條之情事，訴外人徐秋香、梁周秀子等人

   帳戶內被告公司股票之買賣，乃是其等各自買賣操作，與梁

   伯榮無關。況證交法第22條之2 、第25條之立法目的，在於

   作為證券市場管理之配套規定，設若被告梁伯榮有違反該條

   規定之內部人持股轉讓限制及持股變動之申報義務，其與被

   告執行董事職務間及適任與否之關聯為何，亦未見原告舉證

   。是以，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訴請法院解

   任被告梁伯榮、許世弘於被告公司之董事職務，然原告關於

   該二人就「違背法令之重大事項」，僅憑刑事卷證資料而未

   能提供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二人及被告公司有原告所指摘之事

   ；此外，縱認被告二人之行為確為違背法令之重大事項，其

   與執行董事職務之關聯性，原告亦未能提出足夠證據證明其

   主張之事實為真，見原告之主張並不足採等語。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許世弘則辯稱：被告許世弘亦無原告所指不適任董事之

   情事，許世弘並未出資向訴外人張知仁購買被告公司股票，

   其名下帳戶有款項流入、流出林泰榮帳戶，係因其與林泰榮

   有共同進行其他投資案，與購買被告公司股票無關。且被告

   公司投資元鴻公司是經專業鑑價公司評估並經董事會審慎討

   論後所為，元鴻公司並無虧損情事，且一切轉投資元鴻公司

   之程序均依法辦理；而被告公司為上櫃公司，對股東權益或

   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皆應依證交法相關規定公告申報

   ，故其在公開資訊觀測站上公告轉投資訊息乃依法為之，公

   告後亦確實依董事會決議內容進行投資。原告所指被告許世

   弘藉由轉投資以轉嫁元鴻公司之虧損並為被告公司創造轉投

   資題材云云，並非事實，亦未見有何客觀事實以資佐證。另

   被告許世弘係經由股東會選任而出任被告公司董事，完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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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公司法之規定，而訴外人林泰榮對被告公司並無實質控制

   權已如前述，原告就被告許世弘對決議投資元鴻、明晶公司

   有何具體、直接利害關係致有害被告公司利益之虞均未能舉

   證說明，更遑論上開董事會決議均發生於被告許世弘於102

   年4 月30日接任被告公司董事兼董事長之前，自不得以非其

   任職期間之事由加諸於現任董事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投保中心為依投保法設置之保護機構，依投保法第10條

   之1 第1 項第2 款規定提起本件裁判解任訴訟，具備原告當

   事人適格。

(二)、被告許世弘為上櫃公司奧斯特公司之董事兼董事長；被告梁

   伯榮則為董事兼總經理，其董事任職期間為自101 年10月9

   日起至104 年10月8 日止( 原證五參照) ，其中，被告許世

   弘為法人股東興恆公司之代表人，依公司法第27條第2 項規

   定於102 年4 月30日當選並擔任董事並補足原董事之任職期

   間，渠等具備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規定之被告當

   事人適格。

(三)、被告梁伯榮、許世弘與訴外人林泰榮等人共同違反證交法第

   155 條第1 項第4 款、第2 項禁止操縱股價行為及同法第20

   條第1 項有價證券買賣不得有足致他人誤信行為之規定，經

   檢察官以102 年度偵字第18324 號、102 年度偵字第20177

   號、103 年度偵字第966 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經新北地院刑

   事庭菩股以103 年度金重訴字第2 號審理中，依檢察官起訴

   所指之犯罪事實為：被告梁柏榮、許世弘與訴外人林泰榮、

   謝宛珊、沈慶德、曾永信、黃耀南、陳榮昌等人共同基於不

   法炒作奧斯特公司股票市場交易價格之意圖，由林泰榮、許

   世弘、梁伯榮等人共同出資，曾永信則提供其配偶名下不動

   產為擔保，供作林泰榮向銀行借貸1 億元作為購買股票基金

   ，先於101 年8 月間向張知仁以每股15元購買奧斯特公司股

   權1 萬( 仟股) ，交易總金額為1 億5000萬元以建立炒作股

   票之持股部位；另基於共同違反證交法第20條第1 項行為之

   犯意，由沈慶德、梁伯榮等人於奧斯特公司董事會主導並決

   議通過下列足致他人誤信之利多消息，再藉機創造炒作奧斯

   特公司股價之題材：101 年11月6 日董事會決議轉投資綠色

   能源及生醫材料產業；渠等明知林泰榮擔任負責人之元鴻元

   鴻公司處於虧損，仍於同年11月14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購買元

   鴻公司40% 股權之買賣協議書，每股15元、共1 萬( 仟股)

   合計支付價金1 億5000萬元；旋於102 年1 月11日董事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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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投資仍處於虧損之明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使一般投資大

   眾誤信奧斯特公司已朝向綠色能源及生技醫療產業發展，被

   告梁伯榮、許世弘與訴外人林泰榮等人遂自101 年10月1 日

   至102 年2 月28日期間，利用其本人或人頭戶名義連續高價

   買進或低價賣出方式，影響奧斯特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另外

   ，被告梁伯榮與訴外人林泰榮等人又直接或間接提供不實利

   多消息予不知情之投資人買進奧斯特公司股票，以間接影響

   奧斯特公司股票市場價格。

(四)、奧斯特公司有於101年11月6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轉投資綠色能

   源及生醫材料產業；同年11月14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購買元鴻

   公司40%股權之買賣合約，每股15元、共1萬(仟股)合計交易

   總金額為1 億5000萬元；同年11月27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

   告奧斯特公司轉投資元鴻公司股權金額，已達奧斯特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重大訊息，並於「交易相對人及其與

   公司之關係」欄位中記載交易相對人為元鴻公司之自然人股

   東且與公司並無任何關係，且否認為關係人交易( 與公司之

   關係記載為「無」及本次交易為關係人交易記載為「否」)

    (原證六台灣奧斯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8080) 股票

   交易分析意見書摘列之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其中

   公告日期為101 年11月27日重大訊息公開內容摘要) ；102

   年1 月11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轉投資明晶公司；惟於102 年8

   月12日董事會決議終止轉投資明晶公司。

四、本件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同法第270條之1第

   1項第3款之規定，整理並協議簡化爭點如下：

   原告主張被告執行職務違反法令，請求法院判決解任被告董

   事職務，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梁伯榮於證券公開市場操縱股價行為，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第1 項第4 款之操縱股價行為；於董事

   會決議投資元鴻公司時未予迴避且決議購買元鴻公司股權屬

   關係人交易未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

   之決議程序及評估方法辦理，而有違反以公司法第206 條第

   3 項準用同法第178 條及前開處理準則之規定，被告梁伯榮

   前開行為，亦違反公司法第23條公司董事，應對公司負忠實

   義務之規定；又其利用人頭戶買賣被告公司股票，而有持股

   變動未依法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2條之2 及同法第25條之

   持股變動之申報義務等情，應依證券暨期貨投資人保障法第

   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裁判予以被告公司之董事。茲就原告

   主張之裁判解任被告梁伯榮事由，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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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告主張被告與訴外人林泰榮、謝宛珊、沈慶德、曾永信、

   黃耀南、陳榮昌等人共同基於不法炒作奧斯特公司股票市場

   交易價格之犯意，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第1 項第4 款操

   縱股價，訴請法院解任被告梁伯榮董事職務部分：

(1)、按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1 項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

   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

   ，不受公司法第200 條及第227 條準用第200 條之限制，證

   券暨期貨投資人保障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定有明文。

   該條規定係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使保護機構在為維護股東

   權益之目的下，對於公司經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

   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進行相關措施，以保障股

   東權益，此觀該條之立法理由自明。承上可知，本條規範之

   目的既在於保護公司之股東，則前開法條所述之違反法令或

   章程之重大事項，必以董事在執行公司業務時為限，方得達

   其規範之目的。又所謂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應

   衡酌所違反之法令或章程，其規範之目的，及違反上開法令

   或章程對公司是否造成重大之影響，就具體事件之內容認定

   之。

(2)、原告主張被告與林泰榮、謝宛珊、沈慶德、曾永信、黃耀南

   、陳榮昌等人共同基於不法炒作奧斯特公司股票市場交易價

   格之犯意，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第1 項第4 款之操縱股

   價行為云云。按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

   證券交易市場之交易安全，防範惡意投資人藉由證交法第15

   5 條列舉之行為態樣，操縱證券交易價格，影響市場交易秩

   序，與投保法第10條之1 立法目的係為保護公司，維護公司

   股東權益，使上市櫃公司得以維持正常營運，顯屬有間。又

   所謂公司業務之執行，指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而

   言( 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3031號判例意旨參照) 。兩造就

   被告梁伯榮有無原告所指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第1 項第

   4 款操縱被告公司股價之事實爭執甚烈。惟縱認原告前開所

   述被告炒作被告公司股價之事實為真。惟證交法第155 條規

   範之目的，係在保護買賣股價之投資大眾，被告梁伯榮炒作

   被告公司股價之行為雖可能造成與被告梁伯榮炒作被告公司

   股票行為而與其為相反買賣被告公司股票之投資大眾損害，

   然被告公司之實際資產並不會因被告梁伯榮炒作被告公司股

   價之行為，而有所減損。再者，縱被告梁伯榮有原告前述之

   炒作被告公司股價行為，被告梁伯榮前開炒作行為之主觀目

   的在使個人於證券市場上交易股票而獲利，客觀行為亦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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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地位在處理公司有關之事務，顯非執行公司業務，

   亦與前開證券暨期貨投資人保障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

   規定之要件未合。

2、原告主張被告梁伯榮利用人頭買賣被告公司股票違反證券交

   易法第22條之2 及同法第25條之申報義務，屬違反投保法第

   10條之1 所規範之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而訴請法院解任被

   告梁伯榮董事職務部分：

   按證交法第22之2 條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

   股東，其股票之轉讓，應依左列方式之一為之：……。二、

   依主主管機關所定持有期間及每一交易日得轉讓數量比例，

   於向主管機關申報之日起三日後，在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

   營業處所為之。但每一交易日轉讓股數未超過一萬股者，免

   予申報。三、於向主管機關申報之日起三日內，向符合主管

   機關所定條件之特定人為之。」及同法第25條：「公開發行

   股票之公司於登記後，應即將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

   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所持有之本公司股票

   種類及股數，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前項股票持有人，

   應於每月五日以前將上月份持有股數變動之情形，向公司申

   報，公司應於每月十五日以前，彙總向主管機關申報。必要

   時，主管機關得命令其公告之」。違反上開規定依同法第17

   8 第1 項及第2 項規定，處24萬以上240 萬以下罰鍰。查兩

   造對於原告主張被告梁伯榮係擔任被告公司之董事兼總經理

   ，明知證交法有關於內部人持股轉讓限制及持股變動申報規

   定，竟利用人頭帳戶買賣被告公司股票，而有蓄意違反並規

   避證交法第22條之2 及第25條規定之事實，爭執甚烈。惟縱

   被告梁伯榮有違反此一股權轉讓限制及申報義務，僅係其個

   人之行為，亦非在於執行公司業務。且參照證交法第178 條

   第1 項、第2 項之規定，違反前開持股轉讓限制及申報之規

   定僅處以行政罰鍰，足見立法者亦認違反前開規定對整體之

   法秩序之影響並非嚴重。復參酌前開義務之違反，對公司本

   身之營運亦不生影響。是本院認違反前開持股轉讓限制及申

   報義務應非屬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所規範之「重

   大事項」。是以，原告以被告梁伯榮違反證交法第22條之2

   及第25條之持股轉讓限制與申報義務之行為，依投保法第10

   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請求判決解任被告梁伯榮擔任被告公司

   董事之職務，亦無所據。

3、原告主張被告梁伯榮於參與被告公司董事會決議轉投資綠色

   能源及生醫產業，未為迴避，而違反公司法第206 條第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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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用同法第178 條之規定，又購買元鴻公司股權構成關係人

   交易，未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之決

   議程序及評估方法辦理股權買賣，亦有違反前開處理準則，

   被告梁伯榮前開議決之過程亦違反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規定

   董事應忠實執行職務之規定，而訴請法院解任被告梁伯榮董

   事職務部分：

(1)、按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

   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公司法第178 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206 條第2 項規

   定，於董事會決議時準用之。又按公開發行公司與關係人取

   得或處分資產，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規範之程序辦理，此觀前開處理準則第三節關係人交易章節

   之規定自明。是原告主張被告梁伯榮違反前開利害關係人迴

   避之規定，及公開發行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之規定，即應先就被告梁伯榮就公司董事會議決購買元鴻

   公司股權時，其為利害關係人，被告公司與購買元鴻公司股

   權，構成關係人交易一事，亦即被告公司與元鴻公司為關係

   人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2)、原告主張被告梁伯榮為利害關係人，被告公司與元鴻公司間

   為關係人一事，無非係以訴外人林泰榮為元鴻公司之負責人

   ，其向訴外人張知仁購買被告公司股權，並約定由林泰榮取

   得4 席董事，復由林泰榮指定之董事席次擔任董事長，取得

   被告公司之經營權，被告梁伯榮為林泰榮指派擔任被告公司

   董事長，故林泰榮可實質控制被告公司之人事財務及業務經

   營，具有實質之控制權，而林泰榮同時為元鴻公司之董事長

   ，故被告梁伯榮既係林泰榮所指派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受

   林泰榮之控制，就被告公司董事會議決購買元鴻公司股權一

   事，被告梁伯榮即屬利害關係人，被告公司購買元鴻公司股

   權為關係人交易為其論據。然為被告否認原告前開主張之真

   實，自應由原告就前開所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原告就

   此雖提出股權買賣契約書第3 條第1 項第3 點、第4 點之約

   定為證( 本院卷一第194 頁) 。查系爭股權買賣契約書第3

   條第1 項第3 點、第4 點分別約定：「甲方( 按林泰榮) 取

   得四董二監( 包含獨立董事與監察人) 名單應於股東臨時會

   開會前三日告知乙方( 按張知仁) 。乙方取得一董一監之名

   單為董事張知仁、監察人梁美榮或由乙方另行指定適當人員

   ，惟乙方亦得以法人身分當選再指定前述名單自然人為代表

   人。」、「雙方同意由梁伯榮先生擔任公司總經理，董事長

   則由甲方董事擔任。原奧斯特董事長張知仁先生，在召開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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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股東會/ 董事會後卸任董事長一職，並轉任奧斯特榮譽董

   事長。」等語。惟系爭股權買賣契約書，其上並無甲、乙雙

   方即林泰榮、張知仁之簽名，而被告既否認系爭股權買賣契

   約書之真正，自應由原告先舉證證明系爭股權買賣契約書形

   式之真正。原告雖以後來被告公司係由林泰榮指定沈慶德、

   許世弘先後擔任董事長，可見確有依系爭股權買賣契約書之

   約定履行，足見系爭股權買賣契約書為真正云云。然依系爭

   股權買賣契約書之約定，係由林泰榮指派四董二監，而由梁

   伯榮擔任總經理，然本件梁伯榮係擔任董事長，似與前開約

   定不合，又縱沈慶德、許世弘先後應林泰榮之邀而擔任董事

   ，並進而擔任董事長一事為真，亦無法得知其餘三董二監是

   否均係依系爭股權買賣契約之約定由林泰榮指派而為董事，

   並應依林泰榮之指示行使董事職權，又系爭股權買賣契約所

   約定之事項非僅前開董監名額之約定，尚有其他事項，原告

   亦無法說明並舉證其他事項均有依約履行。是尚難以原告前

   開之主張，即逕為認定林泰榮與張知仁間確有履行如系爭股

   權買賣契約所約定之內容，進而推論系爭股權買賣契約為真

   正。是原告既無法證明系爭股權買賣契約書為真，自不得以

   此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再者，原告復主張，林泰榮為鑫亨

   、興南、南弘及興恆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林泰榮係以透過

   上開公司持有被告公司股票，進而掌握被告公司經營權云云

   ，並舉另案（即目前繫屬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審理中

   之103 年度金重訴字第2 號案件）證人陳榮昌於102 年7 月

   12日於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調查筆錄內供述之內容為

   證。惟證人陳榮昌於前開筆錄證述：「鑫亨公司是因為奧斯

   特公司的原始股東為了控制奧斯特公司經營權，所成立的控

   股公司，原來的實際負責人可能是奧斯特公司董事長張知仁

   或是張知仁的妻子梁美容，但奧斯特公司的原始股東退出經

   營後，將鑫亨公司賣給林泰榮，再由林泰榮先後找了黃耀南

   及劉方濤擔任掛名負責人，但鑫亨公司的資金實際上都是由

   林泰榮所掌握，目的在掌握奧斯特公司的經營權；興南公司

   則是奧斯特公司在101 年下半年間，為了辦理私募而成立的

   公司，興南公司實際上也是由林泰榮掌握資金及股權，但掛

   名負責人我不清楚。」等語（本院卷一第230 頁背面）。依

   證人陳榮昌前述所陳之內容與原告前開主張林泰榮為鑫亨、

   興南、南弘及興恆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林泰榮係以透過上

   開公司持有被告公司股票，進而掌握被告公司經營權並不完

   全一致。且原告亦未說明林泰榮係透過何人持有鑫亨、興南

   、南弘及興恆等公司之股權，而為前開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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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上開公司持有被告公司之股數為何，是否已達可控制或取

   得被告公司之經營權之程度，並提出各該公司之股東持股名

   冊供本院調查。是尚難僅以原告之主張，及與原告前開主張

   並不完全一致之證人陳榮昌之證言，即為被告梁伯榮不利之

   認定。準此，原告既無法證明林泰榮係鑫亨、興南、南弘及

   興恆等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並以前開公司持有被告公司股票

   ，而實際掌控被告公司之人事財務及公司經營，並由林泰榮

   指派被告梁伯榮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一事為真，則原告以此

   為基礎，進而主張被告梁伯榮於執行公司業務時違反董事會

   決議利害關係人迴避之規定，被告公司與元鴻公司股權交易

   之程序及評估方法，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與前開決議之過程，亦違反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之董

   事忠實執行業務之義務，即乏推論之基礎，而無可採。

(二)、原告主張被告許世弘於證券公開市場操縱股價行為，違反證

   券交易法155 條第1 項第4 款之操縱股價行為；被告許世弘

   係以林泰榮實質控制之興恆公司法人股東代表人身分，擔任

   被告公司董事長，明知林泰榮為元鴻公司負責人且取得被告

   公司經營權，被告公司董事會決議購買元鴻公司股權應構成

   關係人交易且有利害關係之董事應予迴避，被告許世弘於上

   開決議作成後即102 年4 月30日擔任被告公司董事兼董事長

   時，卻未對前開決議瑕疵及處理程序積極補正，違背董事忠

   實義務及法令遵循義務，應依證券暨期貨投資人保障法第10

   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裁判予解任被告公司之董事云云。

1、原告主張被告與訴外人林泰榮、謝宛珊、沈慶德、曾永信、

   黃耀南、陳榮昌等人共同基於不法炒作奧斯特公司股票市場

   交易價格之犯意，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第1 項第4 款操

   縱股價之規定，訴請法院解任被告許世弘董事職務部分：

   按證券暨期貨投資人保障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規定董

   事裁判解任之規定，係以董事在執行公司業務時，有違反法

   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方得適用。惟查原告所主張被告許

   世弘共犯操縱股價之起迄時間為101 年12月間起至102 年2

   月間，此觀原告提出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2 年度偵

   字第18324 號、第20177 號、103 年度偵字第966 號起訴書

   所載之犯罪事實自明( 本院卷一第66頁至87頁) 。惟被告許

   世弘係於102 年4 月30日始擔任被告公司董事( 參不爭執事

   項(二)) ，自無可能於擔任董事期間，執行公司業務時違反原

   告前開主張之證券交易法第155 條第1 項第4 款操縱股價行

   為，是與前開證券暨期貨投資人保障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

   2 款規定董事裁判解任之規定之要件未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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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另主張，被告許世弘係以訴外人林泰榮實質控制之興恆

   公司法人股東代表人身分，擔任被告公司董事長，明知林泰

   榮為元鴻公司負責人且取得被告公司經營權，被告公司董事

   會決議購買元鴻公司股權應構成關係人交易且有利害關係之

   董事應予迴避，被告許世弘於上開決議作成後即102 年4 月

   30日擔任被告公司董事兼董事長時，卻未對前開決議瑕疵及

   處理程序積極補正，違背董事忠實義務及法令遵循義務云云

   。惟查，原告並無法證明被告梁伯榮就董事會議決購買元鴻

   公司股權議案，其為利害關係人，而有違反公司法第206 條

   第2 項準用同法第178 條利害關係人迴避之規定，及被告公

   司購買元鴻公司股權為關係人交易一事，業如前述。則原告

   以此為基礎，進一步主張被告許世弘於嗣後擔任被告公司董

   事兼董事長時，卻未對前開決議瑕疵及處理程序積極補正，

   違背董事忠實義務及法令遵循義務云云，即無可採。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

   請求判決解任被告梁伯榮、許世弘擔任被告公司之董事職務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薛月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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